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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Travel Expert (Asia) Enterprises Limited
專 業 旅 運（亞 洲）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3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為803.8百
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716.7百萬港元增加12.2%。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為127.7百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108.8百萬港元增加17.4%。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為15.2百萬港元，較去年
同期的12.0百萬港元增加26.7%。

• 倘不計及於回顧期間及去年同期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分別1.8百
萬港元及30萬港元的影響，期內溢利由去年同期的12.3百萬港元增加
38.2%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7.0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為3.0港仙（二零一一年：3.0港仙）。

• 董事會議決不會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
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中期業績

專業旅運（亞洲）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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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127,721 108,801

其他收入 5 2,781 2,295

銷售及分銷成本 (87,932) (75,430)

行政開支 (23,851) (20,898)
  

經營溢利 6 18,719 14,768

融資成本 7 (60) (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18,659 14,745

所得稅開支 8 (3,455) (2,70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5,204 12,039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值虧損 – (142)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重新分類調整 – 17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 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5,204 12,0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 基本 3.0港仙 3.0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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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1,769 53,13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17 5,080 –

  

56,849 53,135

流動資產
存貨 2,051 1,701
應收貿易款項 12 6,299 7,9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476 31,792
預付稅項 – 814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3 24,944 1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123,942 57,136

  

192,712 199,42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4 103,752 110,446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33,426 28,104
銀行借貸 15 3,253 6,533
稅項撥備 2,725 84

  

143,156 145,167
  

流動資產淨值 49,556 54,261
  

資產淨值 106,405 107,39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5,000 5,000
儲備 101,405 102,396

  

權益總額 106,405 107,396
  



– 4 –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 公 司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為 獲 豁 免 有 限 公 司。其 註 冊 辦 事 處 地 址 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9樓。本公司的股份自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旅遊相關產品及服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
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經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
資料」審閱。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故須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
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除外。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
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定期呈報，用於資源分配決策及審閱表現的內部財務資料
釐定經營分部。向本集團執行董事提供的內部呈報僅有本集團旅遊代理業務一個分部，
其包括來自銷售旅遊套票（包括機票、酒店住宿及其他旅遊相關產品）的服務收入。此外，
按提供服務的地點劃分，本集團客戶均來自香港，且並無與單一客戶進行交易的收益佔
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因此，並無披露亦毋須披露任何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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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銷售機票、酒店住宿及其他旅遊相關產品的相關服務。本集團
來自主要業務的收益（即本集團營業額）及其他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27,721 108,801
  

其他收入
銀行及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942 33

股息收入 – 160

雜項收入 1,839 2,102
  

2,781 2,295
  

收益及其他收入總額 130,502 111,096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來自銷售機票、酒店住宿及其他旅遊相關產品的銷售所得款項總額（並非代表收益）指所
出售產品的價格（包括所有服務費）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所得款項總額 803,812 7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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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壞賬撇銷 41 –

折舊* 3,095 2,1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5 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虧損 – 175

外匯收益淨額 (534) (584)

有關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開支
 — 最低租賃付款 17,637 15,916

 — 或然租金** 11 1
  

17,648 15,917

有關辦公室設備的經營租賃 534 34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 工資及薪金 63,763 52,702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431 2,006

 —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805 294
  

67,999 55,002

* 折舊開支已包括在：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1,64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45,000港元）；及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行政開支約1,45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4,000港元）。

** 或然租金於相關店舖的銷售額達到若干特定水平時，以銷售總額的若干百分比釐定。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6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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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期內稅項 3,455 2,706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司法權區繳付任
何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一年：16.5%）計算。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5,2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2,03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00,000,000股（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1,639,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該等期間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

10.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土地及樓宇支付任何款項（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108,000港元），惟就租賃裝修支付約1,015,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57,000港元）、就辦公室設備支付約438,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2,000港元），以及就傢俬及裝置支付約281,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2,000港元）的資本開支。

12. 應收貿易款項

按發票日期計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4,542 6,164
31至90天 1,213 1,564
90天以上 544 257

  

6,299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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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政策一般允許客戶有最多30天的信貸期。本集團的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

13. 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存放於銀行及金融機構的現金存款 35,227 41,341
存放於銀行的短期存款 113,659 115,795

  

148,886 157,136
減：原有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24,944) (1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942 57,136
  

14. 應付貿易款項

本集團一般獲其供應商授予最多30天的信貸期。按發票日期計的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76,031 84,713
31至90天 21,998 20,799
90天以上 5,723 4,934

  

103,752 110,446
  

15. 銀行借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借貸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的部分 550 701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並載有催繳條款的部分 2,703 5,832

  

3,253 6,533
  

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貸按浮動年利率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75厘計息，並以本集
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約44,061,000港元的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流動負債包括預期不會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約2,703,000港元。由於相關貸款協議載
有放款人有權無條件酌情隨時要求還款的條款，故該等銀行借貸被分類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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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 5,000

  

17.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承擔租賃若干物業及辦公室設備，該等租賃為期介乎一至五年。若
干租賃可於到期日或本集團與業主雙方協定的日期，選擇重續租賃及重新磋商條款。除
固定租金外，根據若干租賃協議的條款，本集團於相關店舖的銷售額達到若干特定水平時，
須按銷售總額的若干百分比支付租金。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到期應付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樓宇：
 一年內 36,064 28,11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288 15,475
  

61,352 43,588
  

其他資產：
 一年內 195 51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4 119
  

279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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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擁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
 已簽約但未撥備 45,720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協議，以代價50,800,000港元收購一項
位於元朗之物業。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已支付5,080,000港元作為購買
按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就物業收購已簽約但未撥備的承擔為45,720,000港元。

18.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與關連方進
行以下交易。

(a) 期內的重大關連方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關連公司的租金開支 3,247 3,134
  

付予關連公司的租金按金（計入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 1,427 1,567

  

附註： 上述交易條款乃由本集團與關連公司共同協定。董事認為該等條款乃於日常
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基準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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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主要行政人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具有權力及責任直接或間接規劃、領導及控
制本集團業務，彼等的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460 2,495

退休金計劃供款 28 17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685 106
  

3,173 2,618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令人滿意的
業務增長，收益為127.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8.8
百萬港元），增幅達17.4%，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零售業務錄得可觀收益增長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由去年同期的12.0百萬港元增加26.7%至回顧期間
的15.2百萬港元，主要有賴擴充銷售網絡、提升服務質素及改善管理效率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 3.0
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港仙）。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透過專業國際旅運有限公司經營其香港零售業務，有關業務為本
集團的核心重點業務。於回顧期間，來自零售客戶的銷售表現錄得可觀增長，
此乃由於本集團努力為本集團的零售店物色具策略性的地點以擴大其銷售覆
蓋率，以及增加市場推廣力度以宣傳新旅遊目的地所致。

儘管全球經濟前景黯淡，惟個別消費者的旅遊意欲並未受到打擊。日本乃最
受香港人歡迎的旅遊地點之一，於二零一一年經歷地震及海嘯後，到訪日本
的客戶人數已於回顧期間回升，甚至超過事故發生前的水平。此外，鑑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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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故所引發的核洩漏危機，本集團因而致力促進其他亞洲國家的旅遊銷售，
而本集團的努力亦得到回報，本集團不僅於南韓市場錄得顯著收益增長，到
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客戶人數亦有所攀升。該等有利條件為本集團於回顧
期間的零售業務帶來增長。

然而，經濟環境低迷及不穩定對各行各業的營運均構成沉重壓力。有見及此，
本集團的公司客戶以減省經營成本為首要目標，故嚴格控制公司旅遊預算，
本集團來自公司客戶的銷售表現亦因而備受影響。

本集團新開設的業務線由專業旅運商務有限公司（「專業旅運商務」）營運，專
注發展本集團的商務業務。由於本集團有信心商務及有關商務聚會、獎勵旅遊、
會議及展覽活動的業務（「MICE業務」）長遠而言擁有龐大發展潛力，本集團將
繼續於未來數年在此等領域上投放資源。

整體而言，於回顧期間，銷售所得款項總額為803.8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16.7百萬港元上升12.2%。經減去回顧期間旅遊相關
產品成本（扣除來自服務提供者、航空公司及其他旅遊產品供應商的獎勵收入，
其主要包括機票、酒店住宿及其他旅遊相關產品的成本（如代辦簽證及代辦旅
遊保險）後）676.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7.9百萬港
元），回顧期間的收益為127.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8.8百萬港元），增幅為17.4%。

財務回顧

銷售及分銷成本

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成本為87.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75.4百萬港
元增加16.6%。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本集團收益68.8%，較去年同期
的69.3%下降0.5%。

員工成本及店舖租金佔本集團絕大部分的銷售及分銷成本。香港特區差餉物
業估價署的資料顯示，於過往年度，香港零售物業的平均租金一直穩步上升。
儘管如此，為延展本集團的銷售網絡及向本集團的客戶提供方便且優質的服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經營合共57間零售店。租金上漲加上本集團
零售店數目增加，導致本集團成本壓力上升。有見及此，本集團於回顧期間
訂立買賣協議購入一間位於元朗一條繁忙街道上的店舖。本集團深信，有關
交易將確保本集團可控制成本壓力以及鞏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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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23.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 六 個 月 的20.9百 萬 港 元 增 加14.4%。於 回 顧 期 間，行 政 開 支 佔 本 集 團 收 益
18.7%，較去年同期的19.2%減少0.5%。

後勤員工薪金佔本集團行政開支之主要部分，此乃由於員工數目增加以及薪
金福利提高所致。

行政開支亦包括電腦及系統維護。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透過開發可向供應商
直接預訂的新平台，不斷提升其資訊科技系統，以精簡本集團內部運作流程，
為客戶提供高效及優質服務。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6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000港元），此乃與本集團物業按揭
貸款的計息銀行借貸有關。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資源撥付其流動資金需求，並僅於有需要時方以
可供動用的銀行融資撥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依
舊良好，資產淨值為106.4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7.4百萬港元）。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強勁的現金流入。倘計入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48.9百萬港元（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57.1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財務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35
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1.37倍；而資產負債比率（計息借貸除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約為3.1%，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6.1%。鑑
於本集團業務的現金流入穩定，手持現金盈餘，本集團持有的財務資源足以
應付未來業務發展及擴充計劃需要。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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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除就有關購買一項位於元朗之物業支付餘額45.7百萬港元的資本承擔外，於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承擔。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償還按揭貸款約3.3百萬港元（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5百萬港元），該筆貸款須按要求還款，並以本集團的
土地及樓宇作抵押。有關銀行貸款的利率為1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75厘。

外匯風險及財資政策

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該等風險主要來自以本集團功能貨幣港元以外的貨幣
計值的資產及負債結餘。本集團的政策要求管理層密切監察外幣匯率走勢，
以監控本集團的外匯風險。管理層可於適當時候以即期匯率購買外幣以履行
本集團於未來的外幣付款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外匯收益約53萬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匯收益為58萬港元）。

人力資源及僱員酬金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543人（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474人），當中約75.5%為前線員工。

僱員薪酬組合經參考市場水平及個人表現釐訂，並會定期審閱。其他福利包
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及醫療保險。此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上市前，本集團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合資格人士授出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

董事會將不時審閱薪酬政策。董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集團的經營
業績、個人表現及比較市況後釐定。

報告期後事項

自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後，概無發生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構成影響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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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致力發展全新業務線「度新假期」，並進一步提升專業旅
運商務的業務，以令本集團的業務組合更多元化，增加其市場份額並鞏固其
於行內的地位。本集團亦將為其資訊科技系統進行升級，以及全面轉換一個
新GDS（全球分銷系統）供應商，以提升其整體營運效率及降低其未來經營成本。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預期全球經濟環境將維持黯淡，本年度下半年的業
務增長或會較上半年緩慢。因此，本集團將審慎拓展其零售店及發展海外業
務以減低其風險。慮及中國訪港旅客於近年持續增加，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
察中國的市場趨勢，以更有效促進其本地發展以及探尋更多商機。本集團將
利用其多年的經驗及專業知識，不斷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旅遊服務，為股東
爭取豐厚回報。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配售及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共計63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該等所得款項已用作以下用途：

— 約90萬港元用於增聘人手及增加資源，發展商務及MICE業務；

— 約1.2百萬港元用於本集團中國業務的成立及一般經營開支；

— 約5.0百萬港元用於設立本集團新總部及改善營運基礎設施；及

— 約90萬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尚未動用的結餘則已存放於香港的商業銀行作定期存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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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效期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企業管
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載列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進行討論。本公司獨立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亦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
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刊載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
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ravelexpert.com.hk）。中期報告將於相同
網站刊載，並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專業旅運（亞洲）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
高偉明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高偉明先生、鄭杏芬女士、甘子銘先生及
陳雲峯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麥敬修先生、司徒志文先生及容夏谷
先生。


